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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11条道路实施提升及雨污分流项目
6个项目已开工，中高考期间考场周边工程停止施工

本报聊城7月2日讯(记者 张
同建) 7月2日上午，聊城市城市
管理局在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会，就“城区雨污分流项目”进展
情况做详细介绍。据了解，城区共
有11个道路实施提升及雨污分流
项目，目前已开工6个项目。

据介绍，2019年12月，聊城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聊城市城
区雨污分流实施方案》，同月，市
政府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了2020
年市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计
划。会议确定，由市城管局实施二
干路(振兴路-财干路)道路、排
水、照明工程，站前街(湖南路-站
前街五路口)雨污分流改建工程，
青周渠、聊张沟雨污分流及黑臭
水体治理项目，兴华路交叉口及
周边雨污分流工程，就近水体雨
污分流工程(新水河、建设路、锦
瑞路、西关街)，东昌路人行道改

造工程，聊城市振兴路(徒骇河-
站前街)雨污分流工程，站前街五
路交叉口建设项目，花园北路(东
昌路-建设路)道路、排水、照明及
绿化改建工程，北关街片区雨污
分流项目，香江西路(海源路—站
前街)建设工程等，共11个道路提
升及雨污分流项目。

项目的实施将实现相应路段
的雨污分流，提升道路设施水平，
减少城区污水处理的压力，增强
城市防汛能力，改善聊城市主要
河流的水生态环境，对于建设生
态宜居城市具有重要的现实和长
远意义。

据了解，目前已开工6个项
目，二干路(振兴路-财干路)道
路、排水、照明工程已完成80%；
站前街(湖南路-站前街五路口)
雨污分流改建工程已完成51%；
青周渠、聊张沟雨污分流及黑臭

水体治理项目已完成96%；兴华
路交叉口及周边雨污分流工程已
完成30%；就近水体雨污分流工
程(新水河、建设路、锦瑞路、西关
街)已开工3个路段，其中建设路
已完成45%，锦瑞路已完成70%，
西关街已完成40%；东昌路人行
道改造工程项目已完成10%。综
合各方面因素，振兴路、五叉口、
花园北路、北关街片区、香江西路
5个项目待已开工项目完工后陆
续实施。

为切实做好中高考期间各考
场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给广
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整洁、有
序、安全的学习环境，结合工作实
际，制定了在考试期间的施工方
案，采取措施加强城区市政工程
工地管理，考场周边工程停止施
工，其他地方白天施工禁止产生
噪音，夜间一律停止施工。

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城区雨污分流项目”进展情况。

打破“信息孤岛”拆除“数据烟囱”

聊城市将运用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推动政务数据
资源归集共享

据介绍，聊城市大数据局在
参照国务院《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管理暂行办法》、《山东省电子政
务和政务数据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等文件的基础上，起草了

《聊城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暂行
办法》。分为总则、规划建设、目录
管理、整合共享、开放应用、安全
保障、法律责任、附则八个部分，
共四十条。自今年7月1日施行，有
效期2年。

该《办法》的制定，是推动聊
城市政务数据资源归集共享、规
范管理、支撑应用等工作的需要。
是推动改善营商环境，促进新旧
动能转换，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的
需要。是构建数字政府，实现政务
服务便捷化、政府治理标准化的
迫切需要。

运用大数据提升
政府治理能力

在推动政务数据资源管理
的过程中，市大数据局在市委
市政府的领导下，统筹推动政
务数据资源的规范化管理，建
设完成市云计算和大数据中心
工程。推动全市政务信息系统
整合共享，打破“信息孤岛”，拆
除“数据烟囱”，运用大数据提
升政府治理能力，建立用数据
说话、决策、管理、创新的机制，
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全市归
集288个部门目录28551条，注
册 库 表 数 据 2 5 5 3 类 ，占 比
8 . 9%，注册文件1723类，占比
6 . 2%，总数据量在3亿条左右。
推动数据资源采集汇聚，促进
政务、民生、产业领域各类数据
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与共享开
放。

率先推广应用
电子营业执照

聊城市围绕政务服务、经济
发展、社会治理等领域的重点、难
点、痛点问题，打造出了一批典型
应用和实践案例。率先推广应用
电子营业执照，使建筑工程申办、
经营业务变更、经营行为许可等
90多个审批事项不再需要纸质营
业执照，“一次办好”事项全流程
数据支撑率已达81%，55个事项
可实现“不见面审批”。建成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全省第
二个成功对接“一张蓝图”，为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简化
获得电力审批”改革、优化不动产
登记、个人住房公积金提取提供
政务数据支撑。打造中小企业信
用信息查询服务平台，帮助企业
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我的聊城”
APP通过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
据融合，初步构建全市一体化的
智慧民生服务体系，汇聚50多类
民生服务事项，实名注册用户数
达45万人，累计接受公积金查询
1200万次、医保查询1180万次、社
保查询1200万次。

开展历史数据
抢救挖掘

接下来，在政务信息资源管
理和使用上，市大数据局将统筹
推动部门内部系统整合，实现业
务与数据的深度融合。开展历史
数据抢救挖掘，推进房产交易、城
市规划等领域历史数据电子化。
推进监管业务数据汇聚共享，扩
大监管专题数据库覆盖范围，助
力监管业务应用成效提升。推动

高频政务服务事项数据共享，优
先满足流程再造应用需求，助推
相关业务从“全市通办”到“跨市
通办”，探索“全省通办”。健全公
共数据开放机制，提升数据开放
平台服务支撑能力。实现社会关
切、需求较大的公共信用、交通运
输、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重点领
域数据深度开放；建立数据主体

“授权使用”的公共数据依申请开
放模式，实现公共企事业单位“应
接尽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同建

7月2日上午，聊城市大数据局在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副局长
李跃田解读《聊城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并回答记者提问。

市大数据局副局长李跃田（右一）解读《聊城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
暂行办法》。

本报聊城7月2日讯 7月2日，聊城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出《关于调整
2020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
例的通知》，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及上级有关规定，对2020年住房公积金
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进行调整。

缴存基数：2020年7月1日起，各住房
公积金缴存单位应当调整并执行调整后
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缴存基数为
2019年职工个人月平均工资。调整后的
缴存基数不得超过本市统计部门公布的
2019年度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
倍，即不超过18624元(2019年度全市在

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208元×3倍)。
最低缴存基数暂按2018年4月26日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最低工
资标准的通知》执行，(2020年全省最低
工资标准公布后，再行调整)。聊城市所
辖县(市、区)月最低工资标准，即1550
元。月工资额未超过月平均工资3倍的，
以实际工资额计算住房公积金月缴存
额。

缴存比例：单位和职工的住房公积
金缴存比例下限各为5%，上限各为12%。
单位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规定的
缴存比例下限和上限区间内，自行选择

合适的缴存比例。
月缴存额：2020年度住房公积金月

缴存额上限为4469 . 76元。计算公式：
6 2 0 8× 3× 1 2 % + 6 2 0 8× 3× 1 2 % =
4469 . 76元。2020年度住房公积金月缴存
额下限为155元。计算公式：1550×5%+
1550×5%=155元。

各单位要及时做好本单位住房公积
金月缴存额上下限的调整申报工作，各
受委托银行要及时将汇缴的住房公积金
计入职工个人账户。

本通知执行时间自2020年7月1日至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调整
缴存基数为2019年职工个人月平均工资，月缴存额不低于1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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